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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内容

    地籍调查包括权属调查、地籍勘丈。

    地籍调查是土地管理的基础工作，分初始地籍调查和变更地籍调查。初始地籍调查在初始土地登记前进行，变更地籍调查在变更土地登记前进行。

    地籍调查要查清每一宗土地的位置、权属、界线、数量和用途等基本情况，满足土地登记的需要。

1.2 调查单元

    调查的单元是一宗地。凡被权属界址线所封闭的地块称为一宗地。一个地块内由几个土地使用者共同使用而其间又难以划清权属界线的也称为一宗地。大型企事业单位用地内具有法人资格的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用地应独立分宗。

1.3 地籍编号

    1.3.1地籍编号以行政区为单位，按街道、宗两级编号，对于较大城市可按街道、街坊、宗三级编号。

    1.3.2地籍号统一自左到右、自上而下由“１”号开始顺序编号。

    1.3.3同一街道、街坊、宗地被两幅以上基本地籍图分割时，应注记同一地籍号。

    1.3.4界址点应按街坊或图幅统一编号。

1.4地籍勘丈方法

    地籍勘丈在现阶段可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分别采用：①解析法；②部分解析法；③图解法。

    用部分解析法和图解法建立初始地籍后，都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用解析法进行更新。

1.5基本地籍图及比例尺

    基本地籍图包括分幅铅笔原图、着墨二底图。基本地籍图比例尺一般为１∶５００或１∶１０００。城镇宜采用１∶５００，独立工矿和村庄也可采用１∶２０００。

2土地分类
	测绘信息网测绘有限公司

地籍调查、地籍测量及数据建库作业指导书
	程序编号
	OTHERMAP-ZY-02

	
	版 本 号
	1.0

	
	页   次
	2/14


2.1分类依据

    土地分类以土地用途为主要依据。

2.2分类体系

根据土地用途的差异，城镇土地分为１０个一级类，２４个二级类。

3初始地籍调查

3.1准备

    3.1.1制定计划

    地籍调查前必须制定周密计划，包括调查的范围、方法、经费、时间、步骤、人员、组织等。

    3.1.2确定范围

    在１∶２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个别地区１∶５００００）比例尺的地形图上预先标绘调查范围，其范围应以图上已有的实地地物为界，整个调查范围的标绘要与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的范围相互衔接，不重不漏。

    3.1.3收集资料

    ａ．经过初审的土地申报材料，现有的地籍资料；

    ｂ．控制点资料，已有的大比例尺地形图、航摄资料；

    ｃ．土地利用现状调查、非农业建设用地清查资料；

    ｄ．房屋普查及工业普查中有关土地的资料；

    ｅ．其他有关资料。

    3.1.4技术设计

    应根据已有资料和实地踏勘的情况进行地籍调查项目技术设计，包括下列内容：

    ａ．调查区的地理位置和用地特点；

    ｂ．地籍调查工作程序及组织实施方案；

    ｃ．地籍控制网点的布设和施测方法，以及与城镇平面控制总体布局的关系，坐标系统的选择；

    ｄ．地籍图的规格、比例尺和分幅方法；

ｅ．选用的地籍勘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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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地籍调查成果的质量标准、精度要求和依据。

    3.1.5表册及仪器

    准备所需表格及簿册，置备地籍调查所需仪器和用品。

    3.1.6人员培训

    地籍调查人员必须熟悉有关地籍的政策法规和技术规程，明确调查任务，掌握调查方法、要求和操作要领，确保调查工作质量。

3.2权属调查

    3.2.1调查工作图

    用已有地籍图或大比例尺地形图复制图做为调查工作图；无上述图件的地区，应按街坊或小区现状绘制宗地关系位置图，做为调查工作图，避免重漏。

    3.2.2划分调查区

    根据调查范围，在调查工作图上依行政界或自然界线划分调查区。

    3.2.3编制地籍号

    依据１．４条规定，调查前逐宗预编地籍号，通过调查正式确定地籍号。

    3.2.4指界通知

    按调查工作计划，分区分片公告通知或邮送通知单，通知土地使用者按时到场指界。

    3.2.5现场调查核实

    核实各宗地的土地使用者、地籍号和实际用途等。

    3.2.6界址调查

    3.2.6.1界址的认定必须由本宗地及相邻宗地使用者亲自到现场共同指界。

    3.2.6.2单位使用的土地，须由法人代表出席指界，并出具身份证明和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个人使用的土地，须由户主出席指界，并出具身份证明和户籍簿。

    法人代表或户主不能亲自出席指界的，由委托代理人指界，并出具身份证明及委托书。

    两个以上土地使用者共同使用的宗地，应共同委托代表指界，并出具委托书及身份证明。

3.2.6.3经双方认定的界址，必须由双方指界人在地籍调查表上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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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4有争议的界址，调查现场不能处理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3.2.6.5所有界址要按规定设置界标。

    3.2.6.6一宗地有两个以上土地使用者时，要查清各自使用部分和共同使用部分的界线。

    3.2.6.7违约缺席指界的，根据不同情况按下述办法处理：

    ａ．如一方违约缺席，其宗地界线以另一方所指界线确定；

    ｂ．如双方违约缺席，其宗地界线由调查员依现状界址及地方习惯确定；

    ｃ．将确界结果以书面形式送达违约缺席者，如有异议，必须在１５日内提出重新划界申请，并负担重新划界的全部费用，逾期不申请，ａ、ｂ两条确界自动生效。

    3.2.6.8指界人在认界后，不在地籍调查表上签字盖章的，参照３．２．６．７条的规定处理。

    3.2.7记载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应在现场记录于地籍调查表上，并绘出宗地草图。

    3.2.8地籍调查表主要内容：

    ａ．本宗地地籍号及所在图幅号；

    ｂ．土地坐落，权属性质，宗地四至；

    ｃ．土地使用者名称；

    ｄ．单位所有制性质及主管部门；

    ｅ．法人代表或户主姓名、身份证明号码、电话号码；

    ｆ．委托代理人姓名、身份证明号码、电话号码；

    ｇ．批准用途、实际用途及使用期限；

    ｈ．界址调查记录；

    ｉ．宗地草图；

    ｊ．权属调查记事及调查员意见；

    ｋ．地籍勘丈记事；

ｌ．地籍调查结果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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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地籍调查表填写要求

    3.2.9.1地籍调查表必须做到图表与实地一致，各项目填写齐全，准确无误，字迹清楚整洁。

    3.2.9.2填写各项内容均不得涂改，同一项内容划改不得超过两次，全表不得超过两处，划改处应加盖划改人员印章。

    3.2.9.3每宗地填写一份。项目栏的内容填写不完的可加附页。

    3.2.9.4地籍调查结果与土地登记申请书填写不一致时，按实际情况填写，并在说明栏内注明原因。

    3.2.10宗地草图

    宗地草图是描述宗地位置、界址点、线和相邻宗地关系的实地记录，是处理土地权属的原始资料，应在现场绘制。

    3.2.10.1宗地草图记录下述内容：

    ａ．本宗地号和门牌号；

    ｂ．宗地使用者名称；

    ｃ．本宗地界址点（包括相邻宗地落在本宗地界址线上的界址点）、界址点号及界址线，相邻宗地的宗地号、门牌号和使用者名称或相邻地物；

    ｄ．在相应位置注记界址边长、界址点与邻近地物的相关距离和条件距离；

    ｅ．确定宗地界址点位置、界址边方位所必须的或者其他需要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ｆ．指北线、丈量者、丈量日期。

    3.2.10.2宗地草图的要求；

    ａ．应选用质量好、适宜长期保存、使用的图纸绘制宗地草图。草图规格为３２开、１６开或８开。宗地过大的可分幅绘制；

    ｂ．宗地草图按约略比例，用２Ｈ-４Ｈ铅笔绘制，线条字迹要清楚，数字注记字头向北向西书写；

    ｃ．注记过密的部位可移位放大绘出；

ｄ．宗地草图上应注记界址边长。边长在２００ｍ以内的应用钢尺丈量，并注记实丈边长；如实地无法丈量，或２００ｍ以上的界址边长，可用坐标反算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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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宗地草图必须在实地绘制，不得涂改，不得复制。

    3.3地籍平面控制测量

    3.3.1地籍平面控制点的基本精度：

    ａ．四等网中最弱相邻点的相对点位中误差不得超过５ｃｍ；

    ｂ．四等以下网最弱点（相对于起算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得超过５ｃｍ。

    3.3.2地籍平面控制测量坐标系统尽量采用国家统一坐标系统，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采用地方坐标系或任意坐标系。

    3.3.3城镇地籍平面控制网应尽量利用已有的等级控制网加密建立。

    3.3.4地籍平面控制网的等级依次为二、三、四等三角网、三边网及边角网，一、二级小三角网（锁），一、二级导线网及相应等级的ＧＰＳ网。各等级地籍平面控制网、点，根据城镇规模均可作为首级控制。

    3.3.5各等级三角网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首级网应布设为近似等边三角形的网（锁），三角形内角一般不应小于３０°；

    ｂ．当三角网估算精度偏低时，宜适当加测对角线或增设起始边以提高网的精度；

    ｃ．加密网可采用插网（全插网、附接网和插锁）或插点（交会插点、图形插点）的方法，一、二级小三角网可布设成线形锁、插网或插点的形式；

    （ａ）图根导线边长应以检定过的钢尺进行丈量，或用其他能达到相应精度的仪器和工具进行测量。在下列情况用钢尺丈量时，要进行有关项目改正：

    尺长改正数大于尺长１／１万时，加尺长改正；

    量距时平均尺温与检定时温度相差大于等于±１０℃时，应进行温度改正；

    尺面倾斜大于１．５％时，应进行倾斜改正。

    （ｂ）当导线跨越河流等障碍物无法直接尺量时，可选用辅助点间接求距。辅助边不应短于所求边长的一半，所求边与辅助边构成的三角形内角不应小于３０°。辅助边长测量与测角精度要求应稍高于图根导线的精度。

    ｂ．图根三角测量

（ａ）在等级控制点较少，地形起伏较大，通视条件较好的地区可采用图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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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锁网，前方、侧方交会进行图根的加密。

    （ｂ）图根锁网的平均边长不宜超过８５ｍ（电磁波测距时可适当放长），传距角一般不应小于３０°（特殊情况下不应小于２０°）。线形锁三角形个数不得超过１２个。

（ｃ）水平角使用ＤＪ6级仪器采用方向法观测一测回。观测方向多于３个时应归零。水平角观测各项限差不应超过表1规定。
表1  图根三角锁（网）水平角观测的各项限差

	仪器类型
	测回数
	测角中误差
	半测回归零差
	方位角闭合差
	三角形闭合差

	ＤＪ6
	1
	±２０″
	２４″
	
	±６０″


注：ｎ为测站数。

    ｃ．图根导线和图根三角锁（网）均可采用近似平差。计算时角值取至秒，边长和坐标取至厘米。

3.4地籍勘丈

    3.4.1地籍勘丈是地籍调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目的是勘丈每宗土地的权属界址点、线、位置、形状，数量等基本情况。地籍勘丈一般应在地籍平面控制测量基础上进行。

    地籍勘丈成果经审核批准依法登记后，具有法律效力。

    3.4.2地籍勘丈内容：

    ａ．土地权属址点及其他地籍要素平面位置的勘丈；

    ｂ．基本地籍图绘制；

ｃ．面积量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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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地籍勘丈的基本精度要求：

    ａ．界址点精度及适用范围见表2。

表2  界址点精度指标及适用范围
	类别
	界址点对邻近图根点点位误差／ｃｍ
	界址点间距允许误差ｃｍ
	界址点与邻近地物点关系距离允许误差
ｃｍ
	适用范围

	
	中误差
	允许误差
	
	
	

	一
	±５
	±１０
	±１０
	±１０
	城镇街坊外围界址点及街坊内明显的界址点

	二
	±７．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城镇街坊内部隐蔽的界址点及村庄内部界址点


注：界址点地邻近图根点点位误差系指用解析法勘丈界址点应满足的精度要求；界址点间距允许误差及界址点与邻近地物点关系距离允许误差系指各种方法勘丈界址点应满足的精度要求。

    ｂ．地籍铅笔原图的基本精度：

    （ａ）相邻界址点间距、界址点与邻近地物点关系距离的中误差不得大于图上０．３ｍｍ。依勘丈数据装绘的上述距离的误差不得大于图上０．３ｍｍ；

    （ｂ）宗地内部与界址边不相邻的地物点，不论采用何种方法勘丈，其点位中误差不得大于图上０．５ｍｍ；邻近地物点间距中误差不得大于图上０．４ｍｍ。

    3.4.4基本地籍图应选用厚度为０．０７ｍｍ、经过热定型处理变形率小于０．２‰的聚酯薄膜。图幅规格为４０ｃｍ×５０ｃｍ的矩形图幅或５０ｃｍ×５０ｃｍ的正方形图幅。

    3.4.5基本地籍图分幅编号按图廊西南角坐标（整１０ｍ）数编码，Ｘ坐标在前，Ｙ坐标在后，中间短线连接，当勘丈区已有相应比例尺地形图时，基本地籍图的分幅与编号方法亦可沿用地形图的分幅与编号。

3.4.6在山区或丘陵地区，地籍图上的等级控制点和图根点应注记高程，并适当测设高程注记点。对于大片没有建筑物的空旷地带，可适当绘制等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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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比例尺为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的地籍图每幅图内至少应有埋石点数分别为３个、６个、９个。

    3.4.8地籍勘丈方法：

    ａ．解析法：

    野外勘丈全部界址点，根据实测数据解算出界址点的点位坐标。一般采用解析交会法、极坐标法等方法施测。角度用不低于ＤＪ6级经纬仪施测，距离用钢尺丈量或用电磁波测距仪施测。

    以全部界址点的解析坐标和解析边长为基础，勘丈其他地籍要素的几何图形，并依据宗地草图的有关数据检核后成地籍图。

    ｂ．部分解析法：

    采用解析法勘丈街坊外围界址点和街坊内部分明显界址点的坐标，再用图解法勘丈街坊内部的宗地界址点及其他地籍要素的平面位置，以街坊外廓控制内部宗地。

    以解析法勘丈的界址点为基础展绘出徒坊，再依据图解法测定的宗地位置、形状，经宗地草图的丈量数据校核后装绘街坊内部，成地籍图。

    ｃ．图解法：

    （ａ）利用图解法（包括图解交会法、截距法等）直接勘丈界址点和其他地籍要素平面位置，并根据宗地草图的丈量数据检核后，成地籍图；

    （ｂ）利用反映现状的大比例尺地形图，经过纠正图纸变形误差后，实地补充勘丈界址点和其他地籍要素到图上，依据宗地草图丈量数据检核后，成地籍图。这种方法仅在暂不具备经济技术条件的个别地区可以采用，但精度必须满足要求。

    3.4.9基本地籍图绘制

    3.4.9.1铅笔原图绘制精度：

    ａ．内图廓长度误差不得大于０．２ｍｍ，内图廓对角线误差不得大于０．３ｍｍ；

    ｂ．图廓点、控制点和坐标网的展点误差不得超过０．１ｍｍ。其他解析坐标点的展点误差不得超过０．２ｍｍ。

3.4.9.2着墨二底图绘制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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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有解析坐标的界址点及地物点可依据其坐标在图上展绘，也可以进行透绘。

    ｂ．展点精度与铅笔原图相同；

    ｃ．透绘要素不得偏离底线。

    3.4.9.3基本地籍图的主要内容：

    ａ．铅笔原图内容：

    各级行政界线，地籍平面控制点，地籍编号，宗地界址点及界址线，街道名称、门牌号，在宗地内能注记下的单位名称，河流、湖泊及其名称，必要的建筑物、构筑物，地类号，宗地面积。

    ｂ．着墨二底图内容：

    除不注宗地面积外，其他与铅笔原图相同。

    3.4.10宗地图

    3.4.10.1宗地图是土地证书和宗地档案的附图，一般用３２开、１６开、８开纸，从基本地籍图上蒙绘或复制，宗地过大或过小时可调整比例尺绘制。

    3.4.10.2宗地图的内容包括：本宗地号、地类号、宗地面积、界址点及界址点号、界址边长；邻宗地号及邻宗地界址示意线等。

    地籍图图式，基本地籍图、宗地图样图见附录Ｆ。

    3.4.11.面积量算

    3.4.11.1面积量算根据地籍勘丈三种方法可采用

    ａ．解析法：

                        １ｎ

    采用下列公式计算Ｐ＝－ΣＸi（Ｙi+1－Ｙi-1）

                        ２１

          １ｎ

    或Ｐ＝－ΣＹi（Ｘi-1－Ｘi+1）

          ２１

式中：Ｐ??宗地面积，平方米；

    Ｘi，Ｙi－宗地第i个界址点坐标，ｍ；

ｎ－宗地界址点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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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法计算面积必须独立两次计算进行检核。

    ｂ．部分解析法：

    采用解析法求出每个街坊面积，用街坊面积数控制本街坊内各宗地面积之和。各宗地面积之和与街坊面积误差小于１／２００时，将误差按面积比例分配到各宗地，得出平差后的各宗地面积。但边长丈量数据可以不改。完全用实测数据计算规则图形的宗地面积可以不参加平差。

    ｃ．图解法：

    要求在聚酯薄膜原图上量算街坊面积（当采用其他材料的图纸时，必须考虑图纸变形的影响并给予改正），图面量算宜采用二级控制，即：

    （ａ）以图幅理论面积为首级控制，图幅内各街坊及其他区块面积之和与图幅理论面积之差小于±０．００２５Ｐ（Ｐ为图幅理论面积）时，将闭合差按比例配赋给各街坊及其他区块，得出平差后的各街坊及各区块的面积；

    （ｂ）用平差后的各街坊面积去控制街坊内丈量的各宗地面积，其相对误差不得大于１／１００，在允许范围内将闭合差按比例分配给各宗地，得出平差后的宗地面积。但边长丈量数据可以不改。完全采用丈量数据计算宗地的面积可以不参加平差。

    3.4.11.2在地籍铅笔原图上量算面积时，两次量算的较差应满足下式：

                          ＿

    △Ｐ≤０．０００３Ｍ√Ｐ

式中：Ｐ??量算面积，平方米；

      Ｍ??地籍铅笔原图比例尺分母；

    凡地块面积在图上小于５平方厘米时，不宜采用求积仪量算。

    3.4.11.3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量算面积，均应独立进行两次量算。图上量算时，两次量算的较差在限差内的取中数。

    3.4.11.4面积量算单位为平方米，计算取值到小数后一位。

    3.4.11.5共用宗内，各自使用的土地有明显范围的，先划分各自使用界线，并计算其面积，剩余部分按建筑面积分摊。

3.5地籍调查成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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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地籍调查技术设计书；

    ｂ．地籍调查表；

    ｃ．地籍平面控制测量的原始记录、控制点网图、平差计算资料及成果表；

    ｄ．地籍勘丈原始记录；

    ｅ．解析界址点成果表；

    ｆ．地籍铅笔原图（计算机辅助成图除外）和着墨二底图、宗地图（土地证附图）；

    ｇ．地籍图分幅接合表；

    ｈ．面积量算表及原始记录；

    ｉ．以街道为单位宗地面积汇总表

    ｊ．城镇土地分类面积统计表；

    ｋ．检查验收报告；

    ｌ．技术报告。
4变更地籍调查
4.1调查准备

    ａ．变更土地登记申请书；

    ｂ．本宗地及相邻宗地的地籍档案；

    ｃ．本宗地附近的地籍平面控制点资料；

    ｄ．本宗地所在的基本地籍图；

    ｅ．变更地籍调查通知书；

    ｆ．变更地籍调查表。

4.2调查内容

    无论何种内容变更，都应根据申请变更登记内容到实地进行权属调查和地籍勘丈。

4.3发送变更地籍调查通知书

    根据变更土地登记申请，发送变更地籍调查通知书。有界址变更情况的，应通知申请者预先在实地分割界址点或自然变更的变更界址点上设立界址标记。

4.4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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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实地调查勘丈时，应首先核对申请者、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及申请原因、项目与申请书是否相符。

    4.4.2界址变更必须由变更宗地申请者及相邻宗地使用者亲自到场共同认定，并在变更地籍调查表上签名或盖章。相邻宗地使用者届时不到场，申请者或相邻宗地使用者不签名或不盖章时，分别按３．２．６．７和３．２．６．８条款处理。

4.5宗地分割或合并编号

    无论宗地分割或合并，原宗地号一律不得再用。分割后的各宗地以原编号的支号顺序编列；数宗地合并后的宗地号以原宗地号中的最小宗地号加支号表示。如１８号宗地分割成三块宗地，分割后的编号分别为１８－１，１８－２，１８－３；如１８－２号宗地再分割成２宗地，则编号为１８－４，１８－５；如１８－４号宗地与１０号宗地合并，则编号为１０－１，如１８－５号宗地与２５号宗地合并，则编号为１８－６。

4.6变更地籍勘丈方法

    变更地籍勘丈（以下简称变更勘丈）的方法一般应采用解析法。暂不具备条件的可采用本规程规定的其他方法。其变更勘丈精度不应低于原精度。

    无论采用何种变更勘丈方法，均应以地籍平面控制点或界址点为依据，首先检测本宗地及相邻宗地界址点间距，确认无误后再进行变更勘丈。

4.7宗地草图

    宗地草图应在变更勘丈过程中重新绘制，不得在原有宗地草图上划改或重复使用。

4.8解析法分割宗地的要求

    4.8.1分割点在原界址线上时，可依申请者埋设的界标勘丈该分割点距两界址点距离后，计算分割点坐标；或用申请者给定的条件计算坐标后，于实地放样埋设界桩。

    4.8.2分割点在宗地内部时，依申请者埋设的分割界桩勘丈分割点的坐标。

4.9图解法分割宗地的要求

4.9.1分割点在原界址线上的，经勘丈其分段长度之和应与原界址线长度相符，并按分段长度展绘分割点于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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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分割点在宗地内部的应按申请者所指点位，根据图上相关地物距离和实地相关地物距离的关系确定实地分割点位后，精确勘丈界址边长及几何关系长度。

4.10面积量算

    一宗地分割成数宗土地，其分割后数宗土地面积之和应与原宗地面积相符，如存在不符值时，其误差在限差范围内，按分割宗地面积比例配赋。

4.11地籍图、表修正

    地籍调查结束后，应对有关地籍图、表进行修正。

4.12基本地籍图的更新

    当在一幅图内或一个街坊内宗地变更面积超过１／２时，应对该图幅或街坊进行基本地籍图的更新勘丈。

